	工作内容
	完成者
	完成时间
	需交材料（纸质材料请交学籍科，行政楼517）
	备注

	学生向学校转专业办递交申请
	申请学生
	2015年11月9日至11月18日
	1、学生手写的详细书面申请（需用A4信签纸并本人签名）  

2、填写《韶关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（一）》表格一式二份（转出、转入学院、学校意见暂时不签署）
	

	学校转专业办汇总学生申请材料、分发到相关学院
	学校转专业办
	2015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
	
	

	学院制定转专业计划并报学校转专业办
	二级学院
	2015年11月21日至11月26日
	二级学院填写《学院拟转专业计划表》、并交转专业办，同时发送电子邮件到jwcxjk@sgu.edu.cn
	

	学校审核转专业计划并公布
	学校转专业办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
	201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
	
	

	转出学院组织审核并报学校转专业办拟同意转出学生名单的材料
	转出学院
	2015年12月4日至12月11日
	在《韶关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（一）》表上签署转出学院意见并交转专业办


	

	学校转专业办汇总拟同意转出名单的材料并分发到转入学院
	学校转专业办
	2015年12月14日至12月21日
	
	

	转入学院考核并报学校转专业办拟同意转入名单的材料
	转入学院
	2015年12月22日至2015年12月29日
	1、在《韶关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（一）》表上签署转入意见交转专业办

2、填写《学院转专业学生考核结果汇总表》交转专业办，同时发送电子邮件到jwcxjk@sgu.edu.cn
	

	学校审批、公示、发文
	学校转专业办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
	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3月18日
	
	


附件：2015年转专业工作具体安排
